
根据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期三年，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
头。在这个承上启下的时期里，出台这
四个重磅法律文件，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在发布会上，陈一新秘书长公布了
一组数据：

到今年 3 月底，全国起诉涉黑涉恶
犯罪案件14226件79018人，依法审判涉
黑涉恶案件成为当前专项斗争极为重要
的工作。

在这个背景下，依法审判涉黑涉恶
案件成为当前专项斗争极为重要的工
作。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一线办案人员
反映，在恶势力和“软暴力”违法犯罪
认定，依法打击“套路贷”、处置黑恶势
力犯罪涉案财产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明
确、细化。

出台这四个文件正是是精准办案、
依法严惩之需。依法严惩，不枉不纵，
全国政法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要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公平正义，给时
代和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

“恶势力”虽然为人熟知，但却是一
个刑法中找不到的“新名词”。如何认
定，如何严惩，如何救济，在法律层面
上都是一片空白。此次发布的意见把一
系列问题都说透了，将有力指导司法实
践，在毫不动摇地保持依法严惩方针的
同时，兼顾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对恶势力的
打击重点，进行了解读：

明确打击重点是恶势力的纠集者、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
以及共同犯罪中罪责严重的主犯。对于
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

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
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的，具有自首、
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
罚情节，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
罚。

“套路贷”和黑恶势力相结合，出现
了犯罪行为分工协作细化的发展趋势，
成为集黑中介、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提
供资金账户、制造虚假账目、协助办理
公证、虚假诉讼等“一条龙”的黑产业
链。这些新情况，也带来了罪行认定上
的难度。此次意见对打击“套路贷”规
定了全链条的打击模式。

发布会上，姜伟副院长介绍：针对
“套路贷”犯罪分工日趋细化、犯罪环节
较多的特点，明确了将实施包括所谓

“中介”在内的七类“帮助”“支持”行
为的人员作为“套路贷”共同犯罪人处
理的条件，实现了对“套路贷”犯罪的
全链条打击。

依法处理涉黑涉恶组织的违法犯罪
所得，是从根部斩断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的治本之举。“打财断血”需要公检法各
家的通力配合，各管一块可能会留给黑
恶势力死灰复燃的空间。此次发布的意
见，强调不同阶段政法机关的任务，形
成打击、处置的合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扫
黑办副主任陈国庆表示，处置“黑产”
的突出重点在公安和检察两家：

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就要逐步
甄别黑恶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性质，明
确权属关系，坚持抓捕涉案人员和查清
涉案财产同步进行，在移送审查起诉、
提起公诉时，检察机关要提出处理意见
建议，对继续追缴的尚未被足额查封、

扣押的其他违法财产也要依法进行处理。
目前，黑恶势力为了逃避打击，不

断变换犯罪手法，逐渐摒弃了原来明火
执仗、打打杀杀的明显暴力手段，转而
采取易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的“软暴
力”。为什么“软暴力”决不能姑息？因
为它“形软而实硬”，造成的后果往往滞
后，却可能危害更为严重。

在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全国
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浙江公安机关前不久侦办的一起
“套路贷”案件中，当受害人落入债务陷
阱、无力偿还时，犯罪团伙便通过对受
害人及其家属、通讯录朋友进行威胁、
恐吓、骚扰等手段，逼迫受害人偿还虚
高债务。受害人张某因无力偿还虚高债
务，遭受到该团伙的“软暴力”催收，
团伙成员向其发送各种恐吓、侮辱性的
图片，最终张某不堪忍受，被逼自杀。

此次四个重磅意见，直接针对司法
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难点，律师作
为扫黑除恶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重要参与
者，也对文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透露：

文件出台过程中，司法部组织多个
相关内设厅局进行逐条研究论证，并组
织具有丰富刑辩经验的律师代表进行专
题研讨，认真梳理汇总相关意见和建议
后及时反馈给起草单位，并就意见和建
议进行了充分沟通。

无论是法官、检察官、民警还是律
师，在办案中的价值取向都是相同的：
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严格依照
法律，不放过一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好
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深意二 力度！把不枉不纵贯彻到底

从掀起扫黑除恶的热潮，到专项斗
争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从大批涉黑
涉恶犯罪分子落网，到中央督导组进驻
各省即将形成督导全覆盖，扫黑除恶在
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不断向着纵深发展。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政
法机关并不满足于此。“法网”在制度建
设中被织得越来越密，不仅网起称霸一
方的“大鱼”，也让百姓身边的“小恶”能
被一网打尽。这张细密的法网，撑起的是
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公平正义。

如今四个意见集中公布，说明扫黑
除恶已经发展到了法律制度的建设层
面。对相关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进一步完

善，也体现出专项斗争对法治建设起到
的推动作用。

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
展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咬定三年
为期目标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地完
善策略方法、调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
攻势。要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
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
伞”不放，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
真功夫、细功夫，确保取得实效、长效。

把功夫做得细一点，更细一点，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多一点，更多一点。

此次公布的四个意见，正是在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出实招
见真章，聚焦人民群众最烦最怨之事，
斩断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打早打小，震
慑不法分子，防患未然。

风暴荡尽尘埃，细雨润物无声。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期三年，但扫黑除恶
的工作不会因三年到期而停止。制度完
善的意义就在于此：巩固扫黑除恶的成
果，让专项斗争的效果，在人民群众追
求幸福的道路上一直延伸下去。

包括此次四个意见在内的一系列制
度规范，再次昭示了政法机关誓将扫黑
除恶进行到底的决心：

黑恶不除，绝不收兵！

深意三 持久度！将扫黑除恶进行到底

扫黑除恶，细节决定成败。因为每个细节
都关系到能不能把黑恶势力消灭干净，都直接
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恶势力”“套路贷”“黑财产”“软暴
力”，看起来是“细节”，却是人民群众反映最
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问题——

同样是欺压百姓，黑社会性质组织逃脱不
了扫黑除恶的铁拳，恶势力也同样应该无所遁
形。事实上，我们对身边的“小恶”更是深恶
痛绝，原因很简单，因为恶势力最直接地破坏
了大家心中的安全感。

把恶势力的认定和惩处严格用法律界定，
把“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作为判断恶势力的
主要标准，目的就是为了精准打击，用铁的规
则筑起维护群众安全感的堤坝。此次发布的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明确：

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
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
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但也包括具
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主要以暴力、威
胁为手段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套路”一词曾被评为 2016 年十大网络
流行语，而今，与网络、黑恶势力相结合的

“套路”，成为一种让人闻之色变的陷阱，一
旦落入，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可能遭受严重侵
害。这既与黑恶势力钻法律政策“空子”有
关，也与受害人对“套路贷”等违法犯罪的
危害性认识不清、遭遇“套路贷”等违法犯
罪后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密切相关。

有案必查，一查到底，成为政法机关办
理“套路贷”案件的原则。为了全面保护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不仅明确了“套路
贷”和民间借贷的区别，更是提出：无论何
时何地，只要涉及“套路贷”公安机关必须
立即受理——

除犯罪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外，其他地
方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
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的“套路贷”犯罪案件，
都应当立即受理，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的，
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处理“黑财产”，并非一收了之，还意味
着拿了群众的要还回去，吃了群众的要吐出
来，不能打掉黑恶势力还继续让老百姓的利益
处于被侵害的状态。但是现实中，一些涉黑涉
恶团伙在地方盘踞多年，百姓被侵占的财产

“去向成谜”，成为处理“黑财产”的难点。
扫黑除恶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不能铲除了

黑恶组织还继续让百姓吃亏受苦。《关于办理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
了“没收等值财产”原则，最大限度地弥补人
民群众的财产损失——

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
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
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
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黑恶势力让老百姓害怕的，不仅是他们打
打杀杀，还有动不动就口出狂言威胁百姓：

“我是XX帮的”“我老大是XXX”；还有嚣张
跋扈地往无辜者家堵门、泼漆、送花圈……这
些行为此前难以定性，如今这些都将被归为

“软暴力”，成为给他们定罪量刑的直接理由。
谁让无辜百姓担惊受怕，法律就要让谁心

惊胆寒。《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明确列举了各种“软暴
力”的表现形式——

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手
段，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贴靠、扬言传播疾病、
揭发隐私、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破坏、霸占
财物等；

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的
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坏
生活设施、设置生活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
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
物、断水断电、堵门阻工，以及通过驱赶从业
人员、派驻人员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
厂房、办公区、经营场所等；

扰乱社会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摆场
架势示威、聚众哄闹滋扰、拦路闹事等。

用法律文件严肃权威地回应百姓关切，把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在扫黑除恶
的突出位置，把群众的利益维护到底，这是紧
握的铁拳中，透出的炙热温度。

深意一
温度！把百姓利益维护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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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势力”“套路贷”“黑财产”“软暴
力”，这些源自民间、来自网络的名词，
如今有了“官方指定”解释，成为法律
术语。

4月9日，全国扫黑办首次新闻发布会
在京召开，发布会一口气公布了四份法律
文件，从法律层面厘清了这4个概念——

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
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
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
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
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
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
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
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
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
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
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
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
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
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
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
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
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
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处理“黑财产”：司法机关在查明黑
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事实并对黑恶势力成
员依法定罪量刑的同时，要全面调查黑恶
势力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依法对涉

案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
施，并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法作出处理。
处理既包括对犯罪分子犯罪所得等的追
缴、没收，也包括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依
法返还。

这个发布会，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
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介绍四个文件出台的
背景和意义，公检法司“两高”“两部”4
位副部级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用如此高
规格的发布会，为社会和公众明确四个

“细节”，有何深意？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
报协会第九届四次全体会员
大会暨“乡村振兴战略下涉
农媒体融合发展研讨会”及

“全国农民报总编辑看广东乡
村振兴”调研采访活动启动
仪式在广州召开。广东省委
常委叶贞琴，中国记协书记
处书记潘岗，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厅长顾幸伟，广东省记
协负责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红兵
出席会议。中华全国农民报
协会会长、农民日报社党委书
记、社长唐园结主持会议。

叶贞琴向媒体代表介绍
了广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经验做法。他表示，党的十
九大以来，广东省委、省政
府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政治要
求，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实现“四个走在
全国前列”的战略举措，举
全省之力推进乡村振兴，全
省乡村发展稳中有快、快中
向好，有很多丰富的探索实
践，大有故事可讲、大有新
闻可挖、大有文章可做。涉
农媒体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下涉农媒体融合发展，
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助推器”。希望各涉农媒体
与 广 东 各 地 各 有 关 部 门 一
道，携手开展全过程、全方
位宣传报道，为推进乡村振
兴发展贡献媒体力量。要强
化政策解读，把重大政策的
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决策
背景、与群众的利益关系等
讲清楚，让广大基层群众切
身感受到发生的改变和得到
的实惠。要强化典型带动，
深入挖掘植根一线的亮点，
精细提炼源自一线的经验，
策划推出更多接地气、参与
广、影响大的品牌活动，用
百姓故事展示广东乡村振兴
的丰硕成果。要强化舆论引
导和媒体监督，既要宣传好
经验好做法，也要曝光不作
为、乱作为等现象，通过媒
体把群众的意见反映出来。
要强化媒体平台功能，发挥
媒体专业优势，在对接社会
资源、联络各方力量等方面
提供优质的平台服务，为广
东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营造浓
厚舆论氛围。

潘岗认为，在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形势下，涉农媒体
如何打造全媒体传播格局，
进一步增强宣传报道覆盖面
和有效性，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针对媒体融合，他
提出三点看法。第一，要大
力推进采编流程重塑，通过
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
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
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
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
段共融互通，打造出具有强
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
流媒体。第二，要最大限度
地留人、引人、育人，按照
新媒体的理念和规律，加强
人才培训力度，尤其是要切
实转变传统媒体从业者思想
观念、提升素质能力，不断
尝试网络受众所喜闻乐见的
新形式、新内容，练就“十
八般武艺”。第三，要始终坚
守媒体职业道德，恪守新闻
真实性原则。在他看来，无
论媒体融合如何发展、全媒
体如何打造，内容为王始终
是制胜之道。

刘红兵介绍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关
举措。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凸显党媒集团服务乡村振兴新作
为，如专门成立广东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全力打造具有岭南特
点和媒体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综合服务平台。二是推进深度融
合，形成党媒集团宣传乡村振兴新格局，大力推动以“内容智
库化、传播智能化”为特点的媒体深度融合和智慧转型，强化
移动优先、数据优先、用户优先，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三是整
合优质资源，增强党媒集团促进乡村振兴新能力，如以广东乡
村振兴服务中心为抓手，全面整合政府、科研院校、社会力量
等优质资源，大力建设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和美丽乡村规划设
计、特色农业产业服务、农业科技服务等业务平台。

来自全国30余家涉农媒体的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
议。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秘书长魏小兵汇报了2018年协会工
作和财务报告。会议还选举出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新任副会
长，分别为四川农村日报总编辑李延林、陕西农村报总编辑贺
小巍。唐园结宣布“全国农民报总编辑看广东乡村振兴”调研
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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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为何要给这四个词“官方解释”？


